


 

(三) 跨領域學分學程： 

(1) 本校 104 學年度設置有 16 個跨領域學分學程，修讀跨領域學分學

程人數達 1,049 人，完成學程取證人數為 174 人，修讀與取得證書

人數統計表如附件三(P.17)。 

(2) 104 年 11 月 6 日下午於格致廳大講堂及穿堂舉辦跨領域學分學程

成果發表會暨跨領域專題演講。成果發表會除邀請 16 個學分學程

擺攤介紹學程資訊及播放學程特色影片外，並辦理學程闖關活

動，鼓勵學生更多認識並修讀跨領域學分學程；跨領域專題演講

邀請本校工設系與電機系雙主修畢業校友，現任 IDEO 設計公司產

品設計暨電機工程師上海復旦大學兼任副教授李盛弘先生演講，

分享跨領域學習與工作經驗，獲學生熱烈迴響。 

(四)具服務學習內涵之課程： 

(1)103 學年第 2學期開設具服務學習內涵之服務學習及專業課程共 93

門，其中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課程 13 門，審查通過獲補助課程

數為 22 門，補助金額約 25 萬元。104 學年第 1 學期開設具服務學

習內涵之課程共 56 門，其中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課程 12 門，

審查通過獲補助課程數為 25 門，補助費用共計$545,239 元整，由

校務基金及教務處統籌款支應。 

(2) 104 學年第 2 學期申請新開設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有「服務學習

(三)- 國際禮賓大使」、「服務學習(三)-府成平安居─賃居服務學

習」、「心理健康雲端經營專題(二)」、「服務學習專題討論(一)(二)」、

「服務學習(三)---社區防洪參與及水利實踐」、「服務學習(三)─里山

里海的方案規劃與實踐」、「透過社區服務學習英語增能」、「建築

設計 7」及「社區規劃與地方行銷」等 9 門。 

(五)管理學院、國企所、體健休所、醫學系等 4 院系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

點送本會備查(附件四,P.18~21)。 

(六)相關統計表： 

(1) 課程概況報告(附件五,P.22~24)。 

(2) 學士班畢業學分數彙總表(附件六,P.25)。 

(3) 104學年度第 1學期各學系專簽必修課程時段修訂表彙整如附件七

(P.26)。 

 

貳、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台文系等 9 個系、所、學位學程 

案由：審議「台灣文學系」等 9 個系、所、學位學程提出新增分組或畢業學

分數及必修課程異動案，詳如附件八(P.27~47)。 

說明： 

一、 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辦理（課程規劃須經校級會議通過後實

施）。 

二、 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學士學位修業期限為四年者，不得少於一

百二十八學分；修業期限非四年者，應依修業期限酌予增減。 



 

三、 本校研究生章程第十條略以：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二十四學

分；博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碩士論文六學分、博士論文

十二學分，均另計。 

擬辦：審議通過後，通知各系、所、學位學程照案公告實施。 

決議： 

一、「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學士班」提案中擬將原必修「生物物理」4

學分變更為「普通物理學(含實驗)」4 學分，因普通物理學屬共同科

目，建議依現行開課慣例，變更為「普通物理學」3 學分(含講議 3H)

及「普通物理學實驗」1 學分(含實習 3H)。 

二、「物理治療學系學士班」擬新增必修「科技輔具學」1 學分及「科技

輔具學實習」1 學分，建議可整併為「科技輔具學及實習」2 學分(含

講議 1H、實習 2H)。 

三、「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擬增加畢業總學分 3 學分（增

加於選修學分），經委員投票表決：同意票 5 票、不同意票 9 票，故

本案不通過。 

四、「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碩士班」擬將原必修 4 個學期「專題討論」，更名

為必修「專題討題(一)」~「專題討題(四)」，原則同意。惟因其修訂動

機為便利學生可自行上網選課，考量修訂前之原案較不易選錯課，故

請開課單位再次確認。 

會後確認說明：醫工系「專題討論」因非 0 學分課程，學生確實無法

重複自行上網選課，醫工系提出將於開課備註欄加註說明，以降低學

生選課錯誤，請准依提案修訂。 

五、其餘提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測量系 

案由：審議「測量系」提出異動輔系／雙主修應修學分數及課程表，詳如附

件九(P.48~50)。 

說明： 

一、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辦理。 

二、 「國立成功大學各學系學生修讀輔系辦法」第四條：任一學系作為他

系之輔系時，應就該學系必修科目表中指定專業(門)科目至少二十個

學分作為輔系課程。 

三、 「國立成功大學各學系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四條：選定雙主修之

學生，除應修滿主系應修畢業科目學分外並應實際修滿另一主修學系

所訂科目四十學分以上。 

擬辦：審議通過後，通知測量系照案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數學系等 7 學系 

案由：審議數學系等 7學系共 10門課程，於 104學年度第 2學期起可於大

學部四年級與碩士班課程合開，詳如附件十(P.51)。 



 

說明：依據 102 年 11 月 26 日 102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

大學開課、排課規定執行。內容略以：大學部課程不得與研究所課程

合班開設。但大學部高年級或碩士班程度之課程(即課程屬性碼為

5000-5999 之課程)，經系、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

此限。（資料已先請各院代表預審） 

擬辦：審議通過後，通知各相關學系照案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跨學門民航學分學程等 2 個學分學程 

案由：審議跨領域學分學程增設、變動或設置辦法及課程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準則」第三條辦理(如附件

十一,P.52~53)。 

二、 審議增設之跨學門學分學程，計有「跨學門民航學分學程」1 案，申

請書如附件十二(P.54~67)。 

三、 備查跨系所學分學程設置辦法修訂，計有「戲劇學程」1 案，修正條

文對照表如附件十三(P.68~69)。 

擬辦：通過後，通知各學分學程照案實施。 

決議： 

一、「跨學門民航學分學程」： 

(1)所列業界師資，若非僅屬業界專家參與部份教學，則請依人事室規

定完成教師聘任手續始得授課。 

(2)申請書中訂定學程核發證書時，學生須「提出兩年內多益成績單(650

分以上)」，此規範係配合合作企業之要求，惟考量並非所有學程學

生均須進入合作企業，故建議刪除此條全體適用之規定（建議於學

程資訊中宣導即可）。 

(3)學程設置準則第二條：學程課程委員由交管系系主任擔任召集人，

「並且邀請相關系所與單位主管或教師參與…」，建議修改為「並且

邀請航太系、民航所及相關系所單位主管或教師參與」。 

(4)學程設置準則第七條有關學程終止，應增列保障已修讀學程學生權

益之內容；與企業之協定不宜訂於學程辦法內（建議訂於 MOU 即

可）。 

(5)其餘相關文字請依委員意見修訂通過。 

二、「戲劇學程」設置辦法修訂：同意備查。 

 

第五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案由：本校 103 學年度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報告，提請審查。 

說明： 

一、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要點」辦理(如附件十

四,P.70)。 

二、  103學年度有 1個跨領域學分學程接受評鑑(防災科技管理學分學



 

程)，每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分送三位評鑑委員審查，審查結果業經

彙整如附件十五(P.71~74)，評鑑審查意見表如附件十六(P.75)。 

三、  是否兩位以上評鑑委員整體意見總評為「通過」即為通過，提請討

論。 

擬辦：審議通過後，通知學程設置單位照案實施。 

決議： 

一、 依評鑑委員整體意見，評鑑結果為「通過」。 

二、 請教學發展中心將評鑑委員改善意見送學程單位參考改進。 

 

第六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審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業界專家參與教學課程補助申請案及補助金

額，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次補助案共計有 56 門課程申請(大學部 45 門、研究所 11 門)，已於

11 月 11 日函請本會教師委員及業界專家委員先行分領域預審，預審

結果及委員意見如會議附件(會議當天發放)。 

二、 依據 102 年 1 月 14 日 101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校補助

經費不足部分，請由系院配合款補足，但校補助款低於課程所需經費

50%之課程，建議系院仍應編列與校補助款相當之配合款為宜。 

擬辦：待 105 年頂尖計畫經費核發後，將審核結果個別通知申請單位。 

決議：補助經費核定結果如附件十七(P.76~80)，同意補助 56 門課程，補助款

共計新臺幣 588,494 元整。待 105 年度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核發後，

將核定補助款及委員審核意見個別通知申請單位，請依委員意見修正

課程內容。 

 

第七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審議跨領域學分學程規劃之跨領域課程，授課鐘點數乘以 1.5 倍計算

案，共計 5 門課，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論文指導費計

支要點」第十點第 3 項辦理：「跨領域學分學程規劃之跨領域課程，

每學期經校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其授課鐘點數乘以 1.5 倍計算」。 

二、 (1)依 103 年 11 月 13 日 103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二度申

請鐘點加計之課程，申請書應增列已開之課程其學生背景及跨領域

效果等審核項」； 

(2)依 104 年 5 月 14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二度申

請加計之課程請附教學反應調查資料(含填表學生數)供委員審議參

考」。 

三、 跨領域學分學程規劃之跨領域課程申請加計鐘點彙整表及二度申請

加計之課程資料如附件十八(P.81~103)(資料已先請各院代表預審)。 

擬辦：審議通過後，由課務組辦理加計。 



 

決議： 

一、 「防災科技管理學分學程」所屬 2 門課「氣候變遷與人類永續發展」、

「防災科技管理」：通過加計。 

二、 「老化與生活學分學程」所屬 3 門課「高齡者的食物與營養」、「高齡

者的教育與學習」、「高齡者的行動與交通」，因考量上次會議建議其

可開設為通識課程決議之後續執行情形，暫不通過加計。 

 

第八案                   提案單位：推廣教育中心 

案由：審議符合本校「磨課師數位學習課程」開課規定，授課鐘點數乘以 2

倍計算案，共計 13 門課，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論文指導費計

支要點」第十點第 4 項辦理：「符合本校磨課師數位學習課程(MOOCs)

開課規定，每學期經校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其線上課程鐘點數乘

以 2 倍計算。但其線上課程同一學期適用多門課程時，擇其鐘點數加

計最高之科目採計之。」 

二、 經磨課師推動小組調查，符合本校磨課師數位學習課程(MOOCs)開課

規定，預計於 104-2 開設的磨課師數位學習課程，共計 13 門，彙整表

如附件十九(P.104~105)。 

擬辦：審議通過後，由課務組辦理加計。 

決議：照案通過。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13 時 40 分）。 

 

 

 

 

 

 

 





























附件八 
 

104 學年度第 1 次各系所、學位學程提出新成立課程規畫或畢業學分數、必修課程異動 

（目錄）104.11.23 

  

學士班修訂必修課程、畢業學分 頁次 

1. 能源國際學士學位學程(105 學年度起入學生適用) 

2. 物理治療學系學士班(105 學年度起入學生適用) 

3.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學士班(104 學年度起入學生適用) 

4.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學士班(105 學年度起入學生適用) 

28 

 

 

 

新增分組 頁次 

1. 新增、整併分組：台灣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一般在職組、教師在職組 

(105 學年度起入學生適用) 
29 

 

 
 

 

研究所修訂必修課程、畢業學分 頁次 

1.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碩士班(105 學年度起入學生適用) 

2. 測量及空間資訊學系博士班(105 學年度起入學生適用) 

3. 建築學系碩士班甲組(104 學年度起入學生適用)  

4. 工業與資訊管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105 學年度起入學生適用)—未通過 

5. 國際經營管理研究所碩士班(104 學年度起入學生適用) 

6. 國際經營管理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104 學年度起入學生適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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